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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诚信承诺书
本人承诺在                     临床试验/临床研究项目中，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，严格按照项目方案、《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、《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及相关诚信管理规定的要求，不发生下列科研不端行为：
    （一）采取造假、串通、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科研活动承担、管理、咨询、服务等资格以及技术检测、验收结题等认证的；
　　（二）抄袭、剽窃、侵占他人科研成果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；
　　（三）买卖、代写、代投论文或项目申请书，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的；
　　（四）故意夸大科研成果，隐瞒技术风险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的；
　　（五）不遵守科研合同约定，超权限调整科研任务或预算安排，违规将科研任务转包、分包，导致严重偏离合同目标的；
　　（六）科研活动重大事项变动未按要求报告相关部门的；
　　（七）承担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、人才工程等，不遵守合同书约定，被强制终止的；
　　（八）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、评估评价工作拒不配合，或对相关整改意见落实不力的；
　　（九）违反科研活动保密相关规定的；
　　（十）违反科研资金管理规定，虚报、冒领、贪污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财政科研资金的；
　　（十一）在咨询、评估、评审等科研活动中，未按规定履行职责，违反回避制度，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出具虚假或失实结论的；
　　（十二）在科研活动的申报、评审、实施、验收、监督检查和评估评价等活动中，有“打招呼”、“走关系”等请托行为的；
　　（十三）科研管理失职，隐瞒、包庇、纵容违规违法行为的；
　　（十四）出现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、危害人体健康、违反科研伦理等科研行为的；
　　（十五）发生其他科研失信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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